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108學年度第2次學生事務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108年12月17日（星期二）10時30分 
開會地點：光暉樓4樓第一會議室 
出席人員 : 如簽到單，應到：39人，實到：28人(含列席：6位) 
主    席 : 林學務長佩芬                       記錄 : 郭薇霖 
 
壹、 主席致詞： 
貳、 工作報告： 

一、 108學年度第 1學期學生事務會議通過之法規目前執行情
形，如附件 1，P.1。 

 
參、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申請「109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教育部108年11月15日臺教學(二)字第1080167148
號來函辦理。109年學輔款補助款為169萬200元，學
校須編列1:1配合款，故總計為：338萬400元。規畫如
附件2，P.2。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學務處 領服中心 
案由：申請「109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特色主題計畫」，提

請審議。 
說明： 

一、 依108年11月15日教育部臺教學(二)字第1080167628
號來函辦理。特色主題獎助經費至多可編列當年度學

輔補助款之三分之一，學校配合款須編列總經費之

20%以上。(獎助款至多可申請56萬3,400元、學校配
合款14萬1,120元，總計70萬4,520元) 

二、 本次申請獎助款為55萬9,294元，配合款為14萬0,269
元，總計69萬9,563元，規劃如附件3，P.7。完整計畫
書如附件6。 

三、 109年將成立原資中心特於本計畫規劃至偏鄉部落服
務。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學務處 課指組 
案由：修正「元培醫事科技大學學生社團輔導辦法」，提請審議。 
說明： 

一、 社團評鑑辦法已刪除丁等之等第，故本辦法第三十七
條第五項同步修正。修正條文第三十九條第六項則調

整為丙等兩次。 
二、 現行條文第三十九條第四項刪除，自治性社團停社標

準調整與其他社團標準一致。 
三、 修正對照表，如附件4，P.23。 

決議：緩議。 
一、 委員建議：請釐清停社、改組及解散之定義。 

 
【提案四】 
提案單位：學務處 課指組 
案由：修正「元培醫事科技大學社團績優學生獎學金辦法」，提

請審議。 
說明：新增評分標準要點，如附件5，P.29。 
決議：緩議。 

一、 修正錯字。 
二、 委員建議整合其他有關社團學生獎勵辦法，各項獎勵

辦法應有所區隔。 
三、 委員建議應明確說明遴選方式與累點方式，並說明兩

者關係。 
四、 委員提出有關第二條第五項服務學習活動是由領服

中心推薦。其他活動項目之推薦單位為何?是否需要
明確說明或應具一致性。 

五、 學生委員提出針對二、三年級學生參與社團活動時間
較少，該項辦法是否對二年級以上的學生較不公平。 
課指組組長：目前現行參加及得獎對象皆有二年級以

上同學，故畢業前同學仍有機會參加。 
六、 列席人員建議評分表準是否能設定一個區間，例如：

3~5分之差距，可深入依據活動之規模給予評分。 
 
肆、 臨時動議：（略） 
伍、 主席結論：感謝各位委員今天的參與。 
陸、 散會：12時00分。 
柒、 簽到表如下頁。 



 
 

  



 
 

 



 
 

 


